
 

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司法相驗流程圖 

 

 

 

病死 可疑為非病死 非病死 

行政相驗 

由醫療院所或衛生所醫師

開立「死亡證明書」 

司法相驗 

由家屬／目擊民眾自行向轄區警察分局報案，

或由醫療院所／衛生所通報轄區警察分局 

轄區警察分局傳真報驗單至本署 

檢察官核定相驗時間，會同法醫並指揮轄區警察分局偵查

隊員及派出所員警至遺體所在地進行司法相驗 

死因得確定 死因未得確定 

開立「相驗屍體證明書」 擇期解剖或複驗 

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出具鑑定報告 

（約需一至二個月工作日） 

轄區內民眾死亡 

開立暫時之「相驗屍體證明書」 

開立載明死因之「相驗屍體證明書」 


